庄河市常态化打击整治非法营运和

无牌无证车辆（船舶）工作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加强道路、海上交通和营运安全管理，规范车辆和船艇交通营运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平安、文明、和谐的交通环境和营运秩序，我市定于2016年5月1日起开展常态化打击整治非法营运和无牌无证车辆（船舶）工作，特制定本细则。

一、组建执法队伍

组建庄河市常态化打击整治非法营运和无牌无证车辆（船舶）工作执法队伍。共设5个执法小组，其中道路执法小组4个，海上执法小组1个。 

1.执法一组（道路）：负责黄海大街以北区域

组长：公安、交通、城管各一人

成员：公安10人、交通 2人、城管 4人

2.执法二组（道路）：负责黄海大街以南区域

组长：公安、交通、城管各一人

成员：公安10人、交通 2人、城管 4人

3.执法三组（道路）：负责黄海大街以北区域

组长：公安、交通、城管各一人

成员：公安10人、交通 2人、城管 4人

4.执法四组（道路）：负责黄海大街以南区域

组长：公安、交通、城管各一人

成员：公安10人、交通 2人、城管 4人

5.执法五组（海上）：负责陆地码头和海港、沿海海域 

组长：公安边防、海洋渔业、海事各一人

成员：由公安边防、海洋渔业、海事等部门单位执法人员组成

每组分工：交警组长、边防组长分别负责执法小组车辆、船舶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交通、城管、海事、海洋渔业组长协助；执法工作分工以各执法部门职责范围划分，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查获的属于本执法领域的违法行为，由有关部门执法组长牵头处罚，安排一人录像、一人照相、一人登记、一人开具执法凭据，其余人员负责控制违法违规人员、车辆（船只），疏导道路、海上交通，维持道路、海上交通秩序，确保道路、海上交通安全。对执法过程中发生的妨碍执行公务等行为由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执法人员进行处置。

除上述5个执法小组外，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各公安边防派出所将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出动警力配合执法小组处置突发事件，开展道路、海上专项整治行动。市残联、市妇联针对不服从管理的残疾人、妇女驾驶员及时赶赴执法现场，做好说服、劝解工作。

 二、工作任务

1.严厉整治假牌、无牌、套牌和无驾驶证、无行车证、无保险证上路行驶的三轮、四轮摩托车及其他机动车。

2.严厉整治在禁行路段行驶的无牌三轮、四轮摩托车。

3.严厉整治非法营运的三轮、四轮摩托车及其他机动车。

4.严厉整治非法营运船艇、“三无”船舶。

5.严厉整治“三无”船舶和渔船从事非法捕捞、非法运输危险物质、载客行为。

6.严厉整治各类船、艇、筏无证航行和从事各类违法作业行为。  

三、时间安排

常态化打击整治工作自2016年5月1日起正式启动，一日两组轮流执法；每日执法时间原则上自6:30开始，至21:30结束，周六、周日无休，节日期间执法工作另行安排。海上执法工作时间暂不确定，将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开展执法行动。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责任意识

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将常态化打击整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充分认识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长期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保证人员不变、队伍稳定。

（二）加强协作配合

各相关部门单位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协作精神，统一思想，密切协作，共同做好查堵车辆（船艇）、取证登记、卸客停运、政策解释、秩序维护等工作，针对涉案信访人员，及时做好接待、宣讲、答复工作，切实保障常态化打击整治工作顺利运行。

（三）严格规范执法

各执法小组要贯彻落实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要求，严格依法依规处理，秉公办案。发生争执时要主动靠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及时化解冲突。对拒绝、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甚至暴力抗法者，必须固定证据，坚决依法处理。

（四）严守各项纪律

全体参与常态化打击整治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按时上下岗，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了事、执法不规范、不作为等问题发生。对违规人员按相关规定处理。

（五）注重执法准备

各执法小组要带全法律文书，集中执法记录仪、摄像机、照相机等物力资源，全面记录执法过程，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切忌鲁莽冲动，规避执法风险，消除安全隐患。

（六）做好基础工作

各执法小组要确定人员分工及工作流程，指定专人负责查扣车辆的登记工作，详细询问、查验、记录驾驶人的自然情况，对残疾人、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外来人口分别做好详实登记；各执法小组间每日要进行信息的更新互通；要对驾驶人和车辆进行编号及照相确认，查扣车辆一律停放在指定停车场，进行分类停放，便于日后处理，同时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